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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科科主任對分組授課之決策：

街頭官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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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統籌局增撥資源，讓學校進行通識教育科分組授課，同時容許

學校按本身的情況靈活運用資源。本研究關注，通識教育科科主任作為

前線的決策和執行者，是如何實施分組授課的。研究結果顯示，通識科

科主任對學校內分組授課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科主任對政策的理解，與

政策制定者的原意有一定的差異；他們對政策的落實和執行，可施行自

由裁量權；他們自行發展折衷方案，以尋找方案實施個人所理解的政

策。可見，通識教育科主任具備「街頭官僚」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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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9 年 9 月，香港的中學正式開設新高中課程，通識教育科成為新課

程的第四個核心科目。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聯合編訂的

《通識教育科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六）》列明，新高中通

識教育科欲幫助學生聯繫不同範疇的知識，為他們提供跨學科的學習機

會；又期望學生能從多角度研習不同的課題，更強調要培養學生的獨立

學習能力和跨學科思考技能（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07，頁 1–2）。因此，通識教育科十分重視多給予學生空間進行討論

和思考，當時的教育統籌局局長李國章便指出： 

四十人一班教授通識效果不會好，因為學生要表達自己，又要做

project，每班人數應該減少（星島日報，2004）。 

教育統籌局（2007 年 7 月後改組為教育局）其後增撥資源，讓學

校進行通識教育科分組授課，同時容許學校按本身的情況靈活運用這些

資源推行通識教育科課程（關兆錦，2004）。各校通識教育科分組授課

的決策過程和最終方案受著不同層級的思考、計劃與決策所影響，從最

上層，即教育局的教育政策，到校長、副校長的學校整體課程和人力資

源規劃，及至通識教育科科主任對有關資源的分配，確是涉及不同層級

的政治過程（political process）（Goodlad, 1991）。通識教育科科主任

作為前線的決策和執行者，實施分組授課時，其想法跟教育局的政策目

的是否一致？他們實施分組授課時，面對哪些約束？他們如何運用「自

由裁量權」（discretion）應對這些約束？ 

本文討論通識教育科的班額縮減，不打算採用「小班」一詞，而改

用「分組授課」。雖然教育局官員和局方的政策文件論及通識教育科的

班額縮減，時常交替使用「分組」、「小班」兩詞（教育統籌局，2005a，

頁 41, 116；關兆錦，2004，2007），甚至教育局官員建議的班額數字

（20 至 30 人）跟「小班」的標準也相差不遠（關兆錦，2007）。然而，

本文作者認為應該區分不同形式的班額縮減措施。「小班」意指在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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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學習階段施行的全面性班額縮減措施，如在全港小學推行的「小班教

學」政策，對學校行政、班級規劃、學生照顧與輔導、每一科課程決策，

甚至對課堂內學與教、師生交流等方面都有影響，而教育局提供的資源

更是長遠和較全面的。至於本文討論的通識教育科班額縮減，即「分組

授課」，則屬於在個別科目實施的班額縮減，既容許學校自決，靈活安

排和規劃。 

文獻析評 

Michael Lipsky（1980）提出街頭官僚理論後，不少學者引用其理論。

簡單而言，街頭官僚包含三個重要的特點：對政策目的有個別的理解、

運用自由裁量權、自行發展折衷方案。通識教育科科主任決定該科運作

時，也具有相關特色。 

科主任對政策目的之理解 

政策必然與秩序有關，重視系統性和一致性（Colebatch, 2002）。根據

「自上而下」的政策執行模式，上級對下級機關負起政策執行的指揮與

監督。前線人員作為官僚行政體制的一部分，都有明確的工作職責

（Albrow, 1970, p. 41），按照既定的指令執行政策（Beetham, 1987,  

pp. 3–4）。因此，前線人員的角色應是個執行者，責任就是以中立的

身份服從上級指令，推動政策；其本質是技術性的，而非政治性的 

（Howlett & Ramesh, 1995; Pulzl & Treib, 2006, pp. 90–92; Sabatier, 1993, 

pp. 273–275; Vinzant & Crothers, 1998, p. 57）。可是，在現實環境中，

上層所制訂政策的目的模糊不清，況且，政策制訂者的政策目的與前線

人員的想法和利益亦時有差異（Lipsky, 1980, pp. 40–45）。再者，上級

所下達的指令通常也不可能充分地、完整地覆蓋執行時出現的各種狀

況，未能配合實情。前線人員在上述的情況下，對模糊的政策目的和 

方案作出調整，其實已變相參與了政策的決定（May & Winter, 2007,  

pp. 455–457）。事實上，前線人員都會看重對工作場景獨特性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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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前線工作的專長，故十分重視維持自主權。Lipsky 認為這正是街頭

官僚與一般政策執行者的重要區別（Lipsky, 1980, pp. 15–19; Moore, 

1987, p. 75）。 

就通識教育科分組授課政策而言，教育局是政策的制訂者，而學校

的校長、副校長、科主任，甚至是教師就是前線人員，可能扮演著街頭

官僚的角色。通識教育科的分組授課，涉及人力資源的安排，甚至直接

影響著課程決策。Bradley 認為課程決策者應包括擁有重要決策權力的

所有人，而科主任就是具有決策權力的前線人員，是參與課程決策的其

中一員（Bradley, 1985; Taylor, Rizvi, Lingard, & Henry, 1997, p. 32），

絕不是被動地依從指令推行政策的追隨者（York-Barr & Duke, 2004,  

p. 258）。因此，科主任與教育局、校長對分組授課政策的不同理解，

直接影響政策的決定和執行。 

科主任的「自由裁量權」 

「自上而下」的政策執行模式，被看成為一系列的指揮鏈。此一模式假

定政策有清晰的目的、具體的指令。可是，如上文所述，上層制訂的政

策目的和指令往往是不清晰的。此外，「自上而下」的模式對前線人員

多有忽略，因此便有「自下而上」模式的提出（Howlett & Ramesh, 1995, 

p. 157; Sabatier, 1993, p. 278）。「自下而上」的政策執行模式便強調應

賦予前線人員更多的自主權（Pulzl & Treib, 2006, pp. 92–93），就是所

謂的「自由裁量權」（discretion）。 

通識教育科科主任作為前線人員正是街頭官僚，他們擁有「自由裁

量權」，是實質的決策者，不時作出大大小小的決策（Hill, 2009, p. 262; 

Lipsky, 1980, pp. 83–84; Meyers & Vorsanger, 2003, pp. 245–246）。這意

味著科主任有著施行分組授課的自主權，他們可選擇以甚麼方法達致目

標（不同模式的分組方案）、甚至重新釐定政策目的（Vinzant & Crothers, 

1998, pp. 37–38）。可以說，科主任實際上擁有相當的決策能力，教育

局所制訂的政策能否實現，往往取決於科主任如何去實施（Lipsky, 1980, 

pp.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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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主任發展折衷方案 

科主任作為街頭官僚，其工作受著資源的限制。然而，根據 Lipsky 的

主張，街頭官僚仍能掌握著部分（相當有限）的資源，他們便會利用這

些僅有的資源，自行發展折衷方案，抗衡來自上層的約束；換言之，他

們發展折衷方案，目的是降低工作的不確定性，讓自己更有把握地履行

職務（Lipsky, 1980, pp. 162–163）。 

在資源不足的情況下發展的折衷方案，通常是將服務重新分配。首

先 是 把 服 務 「 程 序 化 」 （ routinize ） 、 將 服 務 對 象 「 典 型 化 」

（stereotyped）。由於學校資源不足，老師未能顧及每一位同學的個別

需要，未能因材施教，而只能劃一學與教的程序，以便順利推行教學。

老師又可能會較重視某類型同學（如拔尖、補底），因而忽略某些同學

的需要（Lipsky, 1980, pp. 140–142; Moore, 1987, pp. 75–76）。Lipsky

認為這是「簡單化」 的折衷方案，有時顯而易見，有時卻不易察覺 

（Lipsky, 1980, pp. 82–86）。故此，瞭解科主任的折衷方案是否存在著

Lipsky 所提出的「簡單化」現象，是非常重要的。 

研究設計 

本文旨在探討科主任對通識教育科分組授課決策過程中的參與情況和

影響力，並以 Lipsky 的「街頭官僚」構想作為理論基礎。科主任在制

定課程和人力資源政策的過程中，能夠影響決策，而其處於政策制定過

程的前線（frontline）位置，故應被視為「街頭官僚」（Vinzant & Crothers, 

1998, pp. ix, xiv–xviii）。 

本文就「街頭官僚」的概念，採用質性的個案研究。Merriam（1998）

認為個案研究有獨特性（particularistic）、啟發性（heuristic）、描述性

（descriptive）的意義；Yin（2003）更強調個案研究具有探索性

（exploratory）和解釋性（explanatory）的特色。當我們從個案中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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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訊息，知悉某些個案的現象，就可以展示實況，揭示問題的複雜性

（Merriam, 1998; Yin, 2003）。 

本文的研究重點在於通識教育科科主任對該科分組授課政策的理

解；本文作者以不同學校科主任的個案為研究，資料蒐集以訪談為主，

而訪談正是掌握個別人士的思考、想法、關注較佳的方法（Merriam, 1998; 

Patton, 2002）。透過訪談，以取得有關概念的資料，交互驗證，並作出

綜合分析。個案研究要求研究者適時調整訪談策略（Yin, 2003），故每

一個訪談都由本文作者親自主持；此外，研究者對通識教育科分組授課

的課題持續探討，對研究課題有一定瞭解，很容易出現先入之見（Yin, 

2003），為避免把先入之見影響訪談，本文作者擬定訪談問題時，刻意

從較寬闊的角度入手，然後才細加追問，好讓受訪者在不受本文作者個

人見解影響的情況下去表達自己的見解。 

本文的研究問題如下： 

1. 通識教育科科主任實施分組授課時，如何理解教育局的政策目

的？如何安排？ 

2. 通識教育科科主任實施分組授課時，面對哪些約束？ 

3. 通識教育科科主任實施分組授課時，如何應對這些約束？ 

 

本文以五位通識教育科科主任為個案。通識教育科科主任在校內的

職級或職務，會影響他們在分組授課決策過程中的參與情況和影響力。

因此，本文作者以職級和校內職務為選取受訪者的原則，先後邀請十位

科主任參與研究，結果有五位科主任答應接受訪問。以五位科主任的職

級言之，有兩位是學位教師（GM）、兩位是高級學位教師（SGM）、

一位是首席學位教師（PGM）；於校內職務言之，其中兩位除擔任通

識教育科科主任外，還分別出任教務主任和學務副校長，於學校整體的

課程規劃和人力資源分配事宜，有較大的影響力（見表二）。本文作者

在訪談時採用匿名記錄形式（陳向明，2000），並略去資料來源和名稱。

表一為訪談綱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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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訪談綱領 

研究問題 訪談問題 

 你對通識教育科進行分組授課有甚麼看法？ 

 按你的理解，教育局對於通識科分組授課有甚

麼指引？ 

 你對學校現時實施的通識科分組授課方案有甚

麼看法？ 

 通識科分組授課所涉及的額外資源，學校如何

安排？ 

 通識教育科科

主任實施分組

授課時，如何理

解教育局的政

策目的？如何

安排？ 

 你如何理解「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貴校的通識科分組授課方案如何孕育出來？ 

 決定通識科分組授課時是基於哪些考慮？ 

 哪些人決定通識科是否進行分組授課？如何分

組？ 

 學校校長對於通識科分組授課有甚麼指引？ 

 通識教育科科

主任實施分組

授課時，面對哪

些約束？ 

 校長如何跟你商討使用「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對於實施通識科分組授課所擁有的資源，你有

甚麼看法？ 

 以現時所擁有的資源去實施通識科分組授課，

有什麼不足？你如何折衷？ 

 通識教育科科

主任實施分組

授課時，如何應

對這些約束？ 

 你如何為學校的通識科分組授課尋找額外資

源？ 

 

所有訪談都在 2010 年初進行，每位教師的訪談時間約 45 分鐘。本

文所使用的資料全都來自五位科主任及其學校網頁。搜集資料後，經整

理成文字，經過不同階段的澄清和整理，並以編碼代入不同概念，從而

整理成若干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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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受訪教師資料 

受訪者 其他重要職務 教授通識科經驗 科主任

經驗 

老師甲 學位教師 五年（高級補充程度、新高中） 五年 

老師乙 學位教師 四年（高級補充程度、新高中） 五年 

老師丙 高級學位教師 五年（高級補充程度、初中、

新高中） 

兩年 

老師丁 首席學位教師、

學務副校長 

五年（高級補充程度、初中、

新高中） 

五年 

老師戊 高級學位教師、

教務主任 

超過十年（高級補充程度、初

中、新高中） 

一年 

結果分析 

綜合教師的受訪內容，本文作者對教師作為前線決策者及其工作模式，

都有新的看法。以下先簡述受訪者及所屬學校背景，然後表述他們對政

策目的之理解、擁有的「自由裁量權」、自行發展的折衷方案。 

受訪者學校背景 

在展示訪談成果前，本文作者先簡述五位科主任的背景、其所屬學校的

課程規劃和分組授課方案。 

老師甲所屬學校於本學年開設五班中四，通識教育科課節為每循環

周（六天，共 48 節）六節（每節 40 分鐘），佔總課時 12.5%。其分組

授課方案設計獨特，六節中的其中四節，不設分組授課，即每位老師任

教 34 至 39 位同學不等；至於其餘兩節，則安排兩位老師進入同一課室，

進行協作教學。 

老師乙所屬學校於本學年開設三班中四，通識教育科課節為每周

（總節數為 45 節）四節（每節 40 分鐘），佔總課時 9%（中五級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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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五節，總課時便符合 10%的最低要求）。其分組授課方案為三班分四

組，每位老師任教的學生約為 25 人左右。老師乙近年亦有協助大專院

校培訓通識教育科老師，他便根據累積所得的經驗，按學生的學習能

力，將他們編成四組。 

老師丙所屬學校於本學年開設五班中四，通識教育科課節為每循環

周（10 天，共 80 節）10 節（每節 40 分鐘），佔總課時 12.5%。老師

丙的學校並沒有為通識教育科實施分組授課，即每位老師需任教約 40

位同學。 

老師丁所屬學校於本學年開設五班中四，通識教育科課節為每循環

周（六天，共 49 節）八節（每節 40 分鐘），佔總課時 16.3%（中五級

會減至五節，總課時便會降低）。其分組授課方案為五班分七組，即每

位老師任教約 29 位同學。分組策略方面，老師丁是採用混編模式，方

向有二：一、各組同學都是文中有理、理中有文；二、把學習能力不同

的同學編進相同組別，即每組都會包括能力高、中、低三類同學。 

此外，由於老師丁兼任學務副校長，工作繁重，該校便於通識教育

科採行雙科主任制。就高中級別的科務而言，如教學進程、集體備課、

教員考核等工作，主要是由另一位科主任負責，但老師丁會分擔查簿、

觀課等工作；舉凡涉及人力資源調配、額外資源的申請與運用，他便會

跟另一位科主任一起商討、規劃，並起著主導的作用。 

老師戊所屬學校於本學年開設四班中四，通識教育科課節為每周

（共 41 節）五節（每節 40 分鐘），佔總課時 12.2%。其分組授課方案

為四班分五組，即每位老師任教 32 位同學。老師戊同時出掌教務主任，

經常參與學校整體課程規劃工作，她擁有超過 10 年教授通識教育科經

驗，年前更獲教育局邀請，支援其他中學推行通識教育科，在訪談中常

有獨到見解。再者，老師戊十分重視同儕交流，視觀課與共同備課為培

訓老師的不二法門，其所屬學校亦幸運地獲得額外資源，減省通識教育

科老師課擔，遂得以安排數節共同備課時段，互相切磋。 

五位受訪者都參與教授通識科，對通識科有深入了解，都直接或間

接參與通識科的設計和政策決定。雖然受訪者並非全權負責通識科分組



132 許頌聲、霍秉坤 
 
教學的決定，但是他們都了解決定的關鍵，而且對決策程序有一定了

解，故是提供資料的適當受訪者。 

科主任對政策目的之理解 

科主任對通識教育科分組授課政策目的的理解 

教育局對通識教育科推行分組授課的目的十分清晰。2005 年 5 月，教

育統籌局發表《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第一階段諮詢報告》時指出：

「由於施教和學習通識教育科需要在課堂內多作討論，因此通識教育科

需要實施『小班』教學教授該科。」為此，教育統籌局便決定調撥資源

以支援學校於通識教育科「把學生靈活分組，方便學習和施教」（教育

統籌局，2005a，頁 41、116）。 

事實上，社會上亦有不少的意見認為教育統籌局應提供更多資源，

為通識教育科的靈活分組授課，聘用足夠的教師（教育統籌局，2005a，

頁 114，12.8；2005b，頁 14–15；2005c，頁 9）。本港教育學者容萬城

（2005，頁 51）即指出： 

新高中通識教育法多採用小組討論，一班四十人進行小組討論，

教師會處理得很吃力，學生也不能獲得教師充分照顧，解釋學習

上的困難。 

受訪的老師中，就以老師戊的說法最具代表性，她有超過 10 年通

識教育科教學經驗，其於分組授課課題，與教育局持有共同的想法： 

通識科是有需要進行分組授課的。倘若只以大班教學的話，其

實是難以發揮通識科的精神。我們雖也會傳遞知識，但通識科最

重要的是讓同學學習綜合、歸納、分析和批判，這就是通識科的

精神。（老師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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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本文作者在訪談過程中發現，並不是所有科主任都跟教育局

有著共同的想法。如老師丙所言： 

若果修讀通識科是純粹為了考試，恐怕分組授課與否都沒有太大

關係。（老師丙） 

老師丙的想法明顯是從現實角度出發，於不少學生而言，學習的最

重要目的也許就是為了應試和升學。 

教育局分組授課的政策方案 

受訪者普遍認為教育局的通識教育科分組授課方案不夠具體，亦缺乏指

引。遑論可以配合實情，覆蓋執行時可能會出現的各種狀況。在訪談中，

老師甲更認為教育局此舉是推卸責任： 

我覺得他們（教育局官員）沒有指引，過去參加他們舉辦的工作

坊，他們都只是把球拋出來，讓學校自行作出規劃。（老師甲） 

本文作者翻閱 2004 年以來各項推行新高中通識教育科的政策文

件、致學校的通函，發現教育局確實沒有制訂具體的分組指引。不過，

有受訪者卻表示教育局雖對分組授課沒有具體指引，但官員在不同場合

中的言論，卻具有引導性： 

他們（教育局官員）會在科主任培訓工作坊，又會羅列出種種統

計數字，而這些數字卻有引導性，讓大家明白到五班分十組是不

可行的，而所謂的「主流」就是五班分七組。（老師乙） 

事實上，課程發展處於 2009 年 1 月舉辦「新高中通識教育科課程

管理、規畫及領導系列」工作坊中，便曾向各中學代表進行問卷調查。

根據當時成功收回的 555 份問卷，通識教育科分組授課安排，是以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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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六組、五班分七組為主流，每組平均人數為 26.9 人（課程發展處，

2009）。 

對於教育局制訂分組授課政策時所呈現的模糊性，亦有受訪者表示

理解，認為這是容許校本決策的體現： 

也許大家會認為這是教育局「卸膊」，但是我們也必須考慮到每

所學校的校情不同，教育局實在很難給予一個放諸四海皆準的指

引。反之，透過我們同儕交流，互相刺激，因應本身的校情去摸

索適合的方案會更好。（老師戊） 

可見，教育局對分組授課政策方案的描述並不確實，容許學校靈活

運用資源，給予學校彈性處理分組授課的支援。受訪者對此意見紛紜，

有些不認同彈性分組授課政策，有些則理解政策模糊的用意。 

教育局分組授課方案所涉的額外資源 

本文作者探討教育局為通識教育科分組授課投放額外資源時，發現一個

有趣的現象，由 2004 年 10 月公佈通識教育科成為核心科目，直至 2009

年 9 月課程正式實施，教育局原初承諾投放的額外資源愈趨模糊，甚至

不知所蹤。 

2004 年 10 月，當教育統籌局發表《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第一

階段諮詢文件》時，並未有就開設通識教育科提出增加額外資源（教育

統籌局，2004）。不久之後，時任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的羅范椒芬於

11 月曾表示，新高中學制下，教師與班級的比例由以往的 1.3：1 增加

至 2：1，多出的老師正是為進行分組教學而額外提供的教師數目（成

報，2004）及至 2004 年 12 月，當時的教育統籌局首席助理秘書長（學

校行政及支援）葉曾翠卿在報章專欄更首度提出發放「通識教育津貼」

的建議： 

學校可運用「通識教育津貼」，聘請額外教師或教學助理、支付

有關通識教育科的服務或採購項目的費用（葉曾翠卿，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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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公佈後，社會有不同的意見，如建議不以津貼形式發放，而把

額外增加的通識教育科師資編制化（大公報，2004）。當諮詢期進入尾

聲之際，部分中學校長得悉爭取額外增加的通識教育科師資編制化實難

成事後，轉而爭取局方提早發放津貼，以及靈活運用該項津貼的權利（星

島日報，2005）。 

結果，2005 年 5 月教育統籌局的《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第一

階段諮詢報告》，順應了中學領導層的要求，將建議的「通識教育津貼」

易名為「高中課程支援津貼」。究竟學校應如何運用這項津貼？報告書

有以下的說法： 

當局會為學校提供「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及其他配套措施，以確

保通識教育科，以至整個高中課程能順利推行（教育統籌局，

2005a，頁 42–43，4.71）。 

必須注意的是，先前建議的「通識教育津貼」已易名為「高中課程

支援津貼」，雖然政策文件上仍有註明易名後的津貼是「確保」通識教

育科順利推行、可為通識教育科「安排」分組學習。但是，在上述句子

後，亦同時附上「以至整個高中課程」、讓學校「有更多彈性，為推行

新學制作出適當安排」等條文。可見，原本用途明確的津貼已漸趨模糊，

津貼恐怕不再由通識教育科獨佔。老師乙仔細閱讀通識教育科的政策文

件，他有如下的經歷： 

我曾經向羅范椒芬提出：「你的諮詢文件沒有明確規定『高中課

程支援津貼』必須用於通識教育科……。」當時羅太很直接的作

出回應，說：「因為有不少校長要求我們不應該『寫死』這項津

貼的用途，我們亦順應他們的要求，好讓他們靈活運用。」 
（老師乙） 

在教育局的通函中提及「高中課程支援津貼」時，亦沒有提及該項

津貼應用於推行通識教育科分組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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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可靈活運用此津貼，招聘教師或教學助理、僱用服務及購置

學與教資源，以協助推行新高中課程。（教育局，2008a, 2008b, 
2009b） 

至此，教育局原初承諾投放於通識教育科分組授課的額外資源幾近

失蹤。通識教育科分組授課的額外資源趨向模糊的同時，科主任對「高

中課程支援津貼」的認識亦甚模糊。老師甲就表示完全不知道該項津貼

運用在哪裏： 

至於 2009 年才開始有的津貼（即「高中課程支援津貼」），我認

為我們並沒有任何得益，因為我們完全不知道校方將這資源放到

哪裏去。（老師甲） 

老師甲的通識教育科團隊是否真的沒有任何「得益」，尚待進一步

考察，但這至少顯示老師甲對有關資源的認識頗為模糊。同樣地，老師

乙意見相近： 

我們的人手有多少是來自額外資源？這些額外資源有多少用於通

識科？我根本無從得知。（老師乙） 

就校本管理角度言之，不鎖定各項津貼的用途，容許學校靈活運

用，是符合近年推行的校本管理原則的。在靈活運用的原則下，受訪者

所屬的學校都傾向將不同的津貼一併運用，如任職學務副校長的老師丁

所言： 

我和校長會把這項津貼跟其他各項津貼一併處理。（老師丁） 

出任教務主任的老師戊亦相信： 

我相信校長和副校長已將這項津貼和其他津貼合併處理。襄助我

們的教學助理應該是由這些款項聘用的。（老師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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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策發展的角度而言，政府初期欲以分組授課資源協助通識科教

學，但後來卻按意見調整「為推行新學制作出適當安排」，並無不妥；

然而，從受訪通識科教師的理解而言，分組授課方案並不清晰，明確的

津貼已漸趨模糊。就通識教育科的發展而言，分組授課資源已被削減。 

科主任的「自由裁量權」 

上文曾經提及科主任「自由裁量權」的權限乃受著不同因素影響；上層

領導又會傾向約束科主任的「自由裁量權」。究竟通識教育科科主任在

規劃分組授課方案時，受著甚麼程度、甚麼因素的約束？科主任又如何

應對這些約束？ 

科主任實施分組授課的約束 

部分受訪者於分組授課的「自由裁量權」，乃受學校整體規劃所約束。

如老師戊原初提出的是四班分六組（每組 28 人）方案。這是她和另一

位通識教育科老師，就著課程的架構與運作，經過長時間摸索和思考而

孕育出來。但由於通識教育科需配合該校的整體規劃，便須作出「犧

牲」，改行四班分五組（每組增至 32 人）方案： 

校長和副校長都擔心，若中、英、數、通識四科各有自己的分組

方案，選修科亦容許同學自由選讀的話，傳統的班級凝聚力便蕩

然無存，行政和秩序也會出現混亂，故傾向把四個必修科的分組

安排統一處理。為配合學校的整體政策，我們便不得不改變現時

的方案。（老師戊） 

老師戊重申這不是一個令人滿意的安排，雖然每組學生人數只增加

了四人，問題似乎不大。但新方案卻影響了科任老師教學經驗的累積。

皆因原初規劃是安排老師任教多於一組，好讓他們「熟能生巧」，於最

短的時間內累積最多教授通識科的經驗。新安排卻使老師只能任教一

組，影響通識科老師的教學效能。 



138 許頌聲、霍秉坤 
 

至於老師乙，亦受制於學校的整體規劃： 

這個學年，由於我校計劃在現有資源不變下，額外增開一班，校

長便要求每一科計劃如何縮減人手。校長和教務主任向我建議下

學年的中四級通識科不再施行分組授課。……校長更提出，我們

若選擇繼續分組授課，我們便要自行承擔分組授課所額外增加的

課擔。（老師乙） 

對老師乙及其團隊來說，這恐怕是沒有選擇中的選擇。 

部分受訪者於分組授課的「自由裁量權」，又受其職級與職掌所約

束。老師甲表示校長從來沒有跟他提及「高中課程支援津貼」，亦沒有

公開說明如何用這項津貼。當本文作者向老師甲提到津貼款額大概是

42 萬時，老師甲的反應頗大： 

這筆錢其實可以聘請 2 位老師！不過，……從行政角度而言，他

們必然從「整體」去考慮。但究竟由哪些科目「瓜分」津貼？我

真的不知道。事實上，我也不太清楚校方的行政安排。（老師甲） 

至於老師丙，也有類似看法： 

（校長）沒有和我商討過如何使用有關津貼。……我確實不清楚

這筆錢是否已用於我們的通識科。（老師丙） 

可見，由於科主任未有兼任領導層行政職務，他們連參與商討涉及

分組授課資源分配的機會也沒有。同樣未兼有領導層行政職務的老師乙

雖然表示校長曾跟他討論如何運用「高中課程支援津貼」，但所謂的「商

討」也純屬知會而已： 

校長認為「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原意是為通識教育科分組授課而

設，但是她亦同時要兼顧英文科的需要，因為英文科是最重要的。

（老師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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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老師戊身上。縱使老師戊身為教務主任，但只

有副校長最清楚新高中課程的規劃與安排，由於她並非學校資源調撥的

掌舵人，故對分組授課感到無能為力： 

校長和副校長曾提及有一項津貼，並常常說是「0.1、0.1」，卻沒

有提到這項津貼是用於通識科。所以我知道有所謂「0.1」的津貼，

但這項津貼卻是由各科「瓜分」使用。（老師戊） 

誠然，亦有受訪者不受約束，如老師丁便有空間行使其「自由裁量

權」： 

校長並沒有對通識教育科分組授課作出任何指引，主要是由我和

科主任共同商討。而我亦擁有最終決定權。於我們所屬學校文化

而言，我們三人（校長和兩位副校長）是最高決策層，我們三人

的分工，是建基於三人之間互相信任。一切與教務有關的工作，

包括課程規劃、老師教節安排都全由我去決定。（老師丁） 

相信科主任於職級和職掌的不同，其所受制約的程度會有不同。倘

若科主任本身是高級管理層成員，必然會掌握更多學校整體發展策略，

亦更能調配資源（Brown, Boyle, & Boyle, 1999, p. 325），擺脫約束。 

科主任運用「自由裁量權」應對約束的方法 

科主任面臨不同方面的約束，其「自由裁量權」的權限恐怕已大大縮減。

本文作者在進行研究考察時，發現有受訪者的回應較消極，傾向接受約

束，自我限制；同時，也有受訪者卻運用僅有的「自由裁量權」，在有

限的自主空間中，設計分組授課方案，甚至進一步利用此有限的分組方

案，提升團隊的教學效能，以至同學的學習效能。 

老師丙是諸位受訪者中，回應相對較為消極的一位，他較傾向接受

約束，認為在眾多限制的情況下，分組與否也關係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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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班額降至二十人左右，分組授課才變得有意思。否則每班三

十人與四十人沒有太大差別。亦由於現時的班額約四十人，我們

的教學便主要以直接講授為主。……試想，我們怎能要求同學時

刻都跟老師互動。（老師丙） 

事實上，老師丙的學校並沒有為通識教育科實施分組授課。老師丙

的決定亦顯示了他的無力感： 

我未有跟校長討論過應否在通識科進行分組授課，因為這已不涉

及我的層面，而是學校整體資源分配的問題，未能安排通識科進

行分組授課，我們也沒有辦法。（老師丙） 

不過，亦有受訪者仍堅持在有限的自主空間中，設計分組授課方

案，以實踐自己的理念，提升團隊的教學效能，以至同學的學習效能。

老師甲的分組授課方案本身是經過長時間摸索和蘊釀的： 

這個方案是由我們任教高級補充程度通識科時摸索出來，高級補

充程度通識教育科共有六課節，我們便安排其中兩節由兩位老師

共同施教。這個安排促進了老師之間的交流，有助他們互相學習。

（老師甲） 

結果，其新高中分組授課方案設計依然獨特，六節中的其中四節，

不設分組授課；至於其餘兩節，則安排兩位老師進入同一課室，進行協

作教學，老師甲強調這個方案既能解決學校課室不足的問題，而人力資

源安排上相對於一般學校實行五班分七組（多需 40%人手）或五班分八

組（多需 60%人手），他們的方案只是比常規人手安排多了 30%而已。

誠然，老師甲更看重的，是方案能夠貫徹過去重視團隊之間交流的優良

傳統： 



通識教育科科主任的街頭官僚特色 141 

通過這種分組授課的模式，我期望科任老師在三年過渡期中， 
接觸和學習不同的單元，最終可以成為「全能」通識老師。 
（老師甲） 

除了透過有限的方案提升通識教育科團隊的教學效能，亦有受訪者

特別重視提升同學的學習能力。老師乙雖採用三班分四組此一較普遍的

方案，但他考慮到校內中四級學生的學習差異較大，便刻意根據同學的

學習能力把他們編成四組： 

我們可以日常課時中，將共同預備的教材稍作加強，例如多給參

考文章，多給習作等，直接在 A 組進行拔尖；同樣地，老師也可

以將教材加以調適，在能力較差的 C、D 組中使用。這樣，我們

暫且不用分心再開設甚麼甚麼「補底」班。（老師乙） 

受訪者的分組授課方案中，亦有完全相反的做法。老師丁同樣十分

重視同學的學習差異，故他便以「逐個秤」的方式，根據他們中三時有

通識科元素的科目的成績，個別考慮，安排學習能力不同的同學編進同

一組別： 

我們分組授課的方案有兩個方向：一、各組同學都是文中 
有理、理中有文；二、我們刻意安排學習能力不同的同學 
編進相同的組別，即每組都會有學習能力高、中、低的同學。 
（老師丁） 

老師丁期望以混編的模式，將不同學習背景的同學聚在一起，刺激

他們的思維；同時亦希望學習能力較高的同學能夠帶動能力相對較遜的

同學提升成績。 



142 許頌聲、霍秉坤 
 
科主任自行發展的折衷方案 

科主任實施分組授課時面對的困難 

上文曾提及自 2004 年 10 月公佈通識教育科成為核心科目，直至 2009

年 9 月課程正式實施，教育局原初承諾投放的額外資源愈趨模糊，就連

眾受訪者也深感分組授課的資源不足。 

科主任在人力資源調配上的壓力相當大。老師甲團隊中的老師教節

約 30 節（總節數為 48 節），就算出掌科主任的他，也只獲減省兩至三

節，他認為在資源不足的情況下，團隊的課擔繁重，雖云通識教育科是

核心科目，但待遇實不如其他傳統核心科目： 

通識科的備課時間較長；批改課業時，由於沒有標準答案，也要

多用時間去批改，與語文老師批改作文相近。但通識科老師的課

節卻不能像語文科老師般得教節的減省。（老師甲） 

老師丙也有同樣的體會，他們團隊的課擔達 47 節（總節數為 80

節），跟任教其他科目的老師無分別。他說： 

因此，沒有人再建議要分組授課，免得大家需要共同承擔更多教

節。（老師丙） 

亦有受訪者表示除課擔沉重外，在新舊學制轉換的過渡期中，也較

難招聘合適的通識教育科老師： 

我們的人手出現緊張，皆因我們有兩位老師於下學年要開授其本

科（生物科和經濟科）的新高中課程，暫不能任教下學年中四級，

至於另外幾位儲備師資，雖已修畢教師培訓課程，但卻仍有很重

的預科課擔，不可能分擔通識教育科的工作。結果，我們縱使想

多分幾組，最終因沒有適合老師而告吹。（老師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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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原先應用於通識教育科的「高中課程支援津貼」遭不同

程度的削奪，科主任都感到支援不足，特別是連教學助理也被削奪，推

行課程倍感吃力。其中，老師甲的例子最值得我們參考： 

通識科乃是由零開始，老師的教材要從頭做起，現在卻只有一位

教學助理去支援我們九位老師，基本上並不足夠。加上，學校專

為通識教育科聘請的教學助理，其實只有一半時間是支援我們

的，其餘一半時間是要履行代課職務，或協助副校長工作。 
（老師甲） 

事實上，老師戊都有同樣的看法： 

通識教育科確是由零開始，不像其他科目有本身的教學傳統，這

些都需要我們通識科老師多花心力去建立的。（老師戊） 

面對沉重的工作壓力，支援的缺乏，老師甲亦不禁慨嘆： 

就像這個月（2010 年 4 月），既要選定中五級教科書、籌劃中五

級專題研習事宜、中四下學期考試擬題，工作量仍然很重，很吃

力。很大壓力，很能感受鄧小平所說「摸著石頭過河」的心情，

有時更會發惡夢：被人殺、殺人、被蛇咬……。（老師甲） 

科主任的折衷方案 

街頭官僚在資源不足的情況下，會採取折衷方案，重新分配服務（Lipsky, 

1980, pp. 140–142）。幾位受訪者都表示暫時解決資源不足的最有效方

法，就是把部分工作項目推遲施行。如老師甲清楚瞭解通識教育科應重

視教授「探究式學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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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學期初掌握了「探究式學習」方法，他們便可以應用這技

巧去學習通識教育科，以至不同的學科。但老師根本沒有精神、

空間和時間去籌劃這些活動。（老師甲） 

老師甲的團隊於學期初曾計劃舉辦考察活動和上、下學期各兩次的

論壇，讓同學鍛鍊「探究式學習」技巧，可是，由於支援不足，他們只

能縮減論壇的次數；至於考察活動，亦需待中七級同學於下學期離開學

校後，團隊才得以騰出課節，規劃和進行這活動。結果，原先構思在上

學期教授的「探究式學習」技巧，被逼延至下學期進行，對學生的學習

而言，恐怕也算是個阻礙。 

老師戊很重視同儕間於教學上的觀摩，認為這是科任老師累積經驗

的最佳方法，她表示： 

我認為我們應該要有空間進行同儕間於教學上的觀摩。因為我發

現同儕間互相觀摩最能改善教學。可是，由於我們的課節仍算多，

很難安排時間進行觀課活動，特別是上學期，大家都很繁忙，結

果我們只好將觀課活動延至下學期才進行。（老師戊） 

街頭官僚的折衷方案往往是一種「簡單化」手段，為求將工作簡化

與劃一（Lipsky, 1980, pp. 140–142），便有意無意地忽略某些顧客（在

學校而言是學生）的需要。但本文作者考察受訪者資源如何不足時，仍

能看見他們致力尋找其他資源，盡可能對學與教作出改善。如老師乙所

屬學校下學年要加開一班，不可能進行分組授課。老師乙仍然設法彌補： 

我打算運用校內的一些撥款，聘請幾位通識科成績優異的畢業生

回校，推行課後「拔尖」課程，盡量彌補下學年未能夠分組授課

的缺陷。（老師乙） 

老師丁以混編的形式把中四級同學分組，各組的學習差異問題遲早

亦會浮現。由於他同時擔任學務副校長，使通識教育科運用資源處於較

有利的位置，他便決意動用「多元學習津貼」撥款，用於通識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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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學習差異的問題，我們正申請「多元學習津貼」撥款，開

設拔尖課程。我們會挑選中四級通識科成績最理想的 40 位同學，

安排他們進行測驗，最終揀選最適合的 20 至 25 位同學參加這個

「拔尖班」，聘用外間機構，提供三節課程。（老師丁） 

在訪談期間，老師丁亦表示他同時都有考慮為學習能力稍遜的同學

進行「補底」，但是，通識教育科獨特之處卻在於學習態度的培養，他

認為同學若對時事沒有興趣，實難以通過這種「補底班」形式彌補不足，

故如何進行通識教育科的「補底」，仍是他積極探索的課題。 

討論 

本文旨在分析科主任在學校內通識教育科分組授課決策過程中的參

與，透過訪談，取得有關資料，交互驗證，綜合分析。現歸結四個重點

如下： 

首先，通識科主任對政策目的之理解，非常重要。在通識教育科分

組授課的課題上，教育局制訂的政策僅屬綱領性質，當然這涉及到校本

管理的原則，讓學校可以根據其本身校情，調整分組授課策略。可是，

分組授課所涉的額外資源，就明顯地愈趨模糊，特別是「通識教育津貼」

易名為「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後，分組授課的資源更有被削奪之嫌。從

政策發展的角度而言，教育局因應校長意見，調整分組授課方案，並無

不妥。然而，科主任如何理解分組授課方案的目的、分組授課的具體內

容，以至方案所涉的資源，都影響他們對方案的接受程度。這一實況體

現了「街頭官僚」與上層政策制訂者對政策的目的有不同的理解，兩者

的想法和利益亦時有差異（Lipsky, 1980）。這些理解的差異，直接影

響科主任對校內通識教育科的決策和實行。 

其次，在學校課程發展、人力資源分配的過程中，教育局和學校校

長，校長和科主任，在政策目的和實施上出現矛盾是難以避免的。從訪

談所知，科主任都普遍受到上級的約束，如只獲校長知會有「高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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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津貼」（教師戊）、如何運用「高中課程支援津貼」（教師乙），

甚至全不知情（教師甲和教師丙）。當然，科主任職級的高低，亦會與

受約束的程度成反比。究竟，他們彼此間是互相角力，還是可以有效地

分享權力？Blandford 強調與中層管理人員（如科主任）分權的重要性

（Blandford, 1997, pp. 3–5）；誠然，科主任的分組授課方案，也當配

合學校整體課程發展的優次（Adey, 2000, p. 428）。既然科主任是學校

管理團隊中不可或缺的成員（Brown, et al, 1999, pp. 322–323），校長和

科主任便應彼此信任尊重、尋求共同方向、接納對方意見（Andrews & 

Crowther, 2002），而避免出現 Lipsky 所描述的約束、監控與擺脫的角

力。 

其三，根據「街頭官僚」理論，面對資源不足，街頭官僚往往以「簡

單化」方式折衷，對顧客的服務重新處理。他們主要取決於其偏好，於

是便有意無意地忽略了部分有需要的顧客（Lipsky, 1980, p. 57–59; 

Maynard-Moody & Leland, 2000, pp. 113–115）。在本研究中，通識科主

任運用了「推遲施行」（老師甲）、「延至下學期才進行」等折衷辦法

（老師戊）。誠然，這些對學生學習而言，都是重要的阻礙。可見，折

衷方案必然會對某些同學、某種工作有所忽略。然而，根據本文作者的

考察，並非所有科主任的折衷方案都像「街頭官僚」理論所描述般負面，

本文作者仍然看見部分科主任仍致力尋找更多額外資源，彌補不足，籌

謀學與教的提升（如教師乙、教師丁）。這方面的實況，可能是因本地

對教育的重視，教師專業水平不錯，以至教師仍具空間尋求折衷方案。 

其四，科主任並不是只依從指令的執行人員，而是實質的決策參與

者，在有限資源供給的情況下，規劃校本的分組授課方案。舉例來說，

教師戊認為分組授課政策模糊，但容許校本決策的體現：「透過我們同

儕交流，互相刺激，因應本身的校情去摸索適合的方案會更好」；又如

老師乙表示：「打算運用校內的一些撥款，聘請幾位通識科成績優異的

畢業生回校，推行課後『拔尖』課程，盡量彌補下學年未能夠分組授課

的缺陷」。另一位教師則延遲觀課活動至下學期：「可是，由於我們的

課節仍算多，很難安排時間進行觀課活動，特別是上學期，大家都很繁

忙，結果我們只好將觀課活動延至下學期才進行。」事實上，各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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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掌握自己的工作場景，重視自己的自主權。可見，科主任仍能掌握

一定資源，並加利用，發展折衷方案以擺脫政策的約束。他們作為前線

人員，調整了政策目的和方案，變相參與了政策的決定。這與一般政策

執行者有重要的區別（Lipsky, 1980; Moore, 1987）。 

科主任作為街頭官僚，其工作受著資源的限制。然而，根據 Lipsky

的主張，街頭官僚仍能掌握著部分（相當有限）的資源，他們便會利用

這些僅有的資源，自行發展折衷方案，抗衡來自上層的約束；換言之，

他們發展折衷方案，目的是降低工作的不確定性，讓自己更具把握履行

職務（Lipsky, 1980, pp. 162–163）。 

通識科科主任對學校內分組授課的決策，雖然受著約束，但仍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對政策的理解，與政策制定者的原意有一

定的差異；他們對政策的落實和執行，也受一定的約束。然而，

科主任仍可施行自由裁量權，自行發展折衷方案，以尋找方案實

施個人所理解的政策。按本文作者的分析，科主任具備了「街頭

官僚」理論的特點。他們不僅是政策的前線執行者，也對學校層

面政策目的和方案作出調整，作出課程政策的決定。 

總結 

本文以通識科科主任在分組授課決策中扮演的角色，突顯他們「作為前

線人員，能調整政策目的和方案，並能參與政策的決定」。明顯的，科

主任於通識教育科分組授課決策過程中有一定的自主權，他們可選擇達

致目標的方法（不同模式的分組方案）、重新釐定政策的目的（Vinzant 

& Crothers, 1998, pp. 37–38）。可以說，通識教育科科主任作為前線人

員正是街頭官僚，他們擁有「自由裁量權」，是實質的決策者，不時作

出大大小小的決策。科主任實際上擁有相當的決策能力，教育局所制訂

的政策能否實現，往往取決於科主任如何去實施（Lipsky, 1980, pp. 

16–18; Hill, 2009, p. 262）。再者，街頭官僚在課程政策的學校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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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微觀決策者頗眾，且各人對直接制定折衷方案有更大、更深遠的

影響。 

整體而言，以街頭官僚詮釋科主任的執行和決策影響，具一定價

值。然而，引入街頭官僚的概念，尤其是把這概念應用於亞洲地區，應

用於學校層面，應用於教學層面的前線工作者，仍可有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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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ision of Liberal Studies Panel Heads on Groupings: Features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Chung-sing Hui and Ping-kwan Fok 

 

Abstract 

The Hong Kong Education Bureau provides additional resources for schools 
to execute teaching in groups in Liberal Studies. Meanwhile, it allows 
schools to operate with flexibility in respect to individual school situation.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how panels of Liberal Studies, as frontline decision 
makers and executors, implement small group teach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e panels of Liberal Stud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ails, 
they may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from the intents of policy makers; 
they may hold the power to judge freely when implementing and executing the 
policy; and, they may develop accommodating plans to implement their 
perceived policy. Obviously, Liberal Studies panels own features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